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9號

原      告  洪有德  

被      告  洪伯旺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

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

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為兄弟關係，兩造與訴外人洪賢明、洪瑞

惠、洪瑞蘭及洪采瑤等人共同繼承被繼承人洪伯燕之遺產，

且經本院家事法庭以111年度家繼訴字第12號判決分割遺產

確定（下稱系爭分割遺產判決），依系爭分割遺產判決所

示，原告就被繼承人洪伯燕所遺合作金庫銀行存款（下稱合

庫存款）289萬0311元部分，可依應繼分比例即6分之1受分

配。然原告於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確定後，欲依判決結果領取

洪伯燕所遺系爭合庫存款時，始查悉被繼承人洪伯燕所遺系

爭合庫存款之實際金額應為新臺幣（下同）327萬9180元，

且早已於108年7月15日全數遭被告辦理結清，並匯入被告向

台灣銀行苗栗分行所申設帳號000000000000號之帳戶內（下

稱被告台銀帳戶）。被告顯係無法律關係獲有利益，且致原

告本依繼承可取得被繼承人洪伯燕之系爭存款遺產54萬6530

元（計算式：327萬9180元÷6＝54萬6530元）受有損害。又

原告前曾執系爭分割遺產判決聲請對被告為強制執行，然經

本院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8943號及第27569號民事裁

定認定需另對被告取得執行名義，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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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54

萬653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兩造為兄弟關係，兩造與洪賢明、洪瑞惠、洪

瑞蘭及洪采瑤等人共同繼承被繼承人洪伯燕之遺產，且經

本院家事法庭以系爭分割遺產判決認定原告就被繼承人洪

伯燕所遺包含合庫存款289萬0311元等部分，均可依應繼

分比例即6分之1受分配；然原告於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確定

後，欲依判決結果領取洪伯燕所遺系爭合庫存款時，始查

悉被繼承人洪伯燕所遺系爭合庫存款之實際金額應為327

萬9180元，且早已於108年7月15日全數由被告辦理結清，

並匯入被告台銀帳戶內；又原告前曾執系爭分割遺產判決

聲請對被告為強制執行，然經本院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

字第18943號及第27569號民事裁定認定需另對被告取得執

行名義等情，固據原告提出系爭分割遺產判決、合庫取款

憑條及匯款申請書代收入傳票、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89

43號及第27569號民事裁定等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35

頁），而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亦未提出

任何書狀為何爭執，依法視同自認，是本院依調查證據之

結果，堪信原告上開主張，洵屬真實。

（二）按訴訟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除法律別有規

定外，有既判力，當事人不得就該法律關係更行起訴，此

觀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及第400條第1項之規定

自明。而所謂訴訟標的，係指為確定私權所主張或不認之

法律關係，欲法院對之加以裁判者。至法律關係，乃法律

所定為權利主體之人，對於人或物所生之權利義務關係

（最高法院61年台再字第186號判例參照）。89年2月9日

修正之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2款，將原規定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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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標的」修正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乃因訴訟標

的之涵義，必須與原因事實相結合，以使訴狀所表明請求

法院審判之範圍更加明確。則於判斷既判力之客觀範圍

時，自應依原告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所特定之訴訟標的法

律關係為據，凡屬確定判決同一原因事實所涵攝之法律關

係，均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確定判決所生之既判力，為

免同一紛爭再燃，以杜當事人就法院據以判斷訴訟標的法

律關係之基礎資料，再次要求法院另行確定或重新評價，

故對當事人及後訴法院均有拘束力。當事人除就確定之終

局判決經裁判之訴訟標的，不得更行起訴（既判力之消極

作用）外，並就關於基準時點之權利狀態，不得以該確定

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

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

為與該確定判決既判事項相異之認定，此乃既判力所揭

「法院應以既判事項為基礎處理新訴」及「禁止矛盾」之

積極作用，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規定之旨趣即

明。按訴訟法上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乃指同一事件已

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所謂同一事件，必同一當事人

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若三者有一不同，即不

得謂為同一事件，自不受該確定判決之拘束。查原告前於

112年間曾對被告提起交付金錢事件，主張因系爭分割遺

產判決已確認原告可取得包含合庫帳戶存款等洪伯燕之遺

產6分之1，故基於委任契約及系爭分割遺產判決，自得請

求被告給付系爭分割遺產判決中附表一編號1、2、6所示

洪伯燕之遺產即土地、建物及汽車出售價金6分之1共計23

2萬1666元予原告等情，此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567號

民事判決原告之訴駁回並告確定（下稱系爭前案）在案，

有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前案判決附卷可參，且為原告所不

爭，是足認原告依系爭分割遺產判決所提系爭前案訴訟，

並未併就本件合庫存款289萬0311元之6分之1款項48萬171

8.5元（即原告本件聲明金額54萬6530元中之48萬1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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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部分，計算式：289萬0311元÷6＝48萬1718.5元）對被

告請求返還，而未經系爭前案判決原告之訴駁回確定甚

明。而查，原告對被告提起本件訴訟所為聲明金額54萬65

30元中之48萬1718.5元，固仍係基於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為

主張，然此既未包含於系爭前案請求之範圍內，且原告所

為本件主張之請求權基礎為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

主張被告係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等情，足見本件與系

爭前案之原因事實、請求金額及請求權基礎均屬不同，依

上開說明，當認系爭前案對本件並無拘束力或既判力。

（三）又按，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主

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除

有顯然違背法令之情形，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

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應解為在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

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法院及當事人對該重要爭點之

法律關係，皆不得任作相反之判斷或主張，以符民事訴訟

上之誠信原則，此即學說上所謂爭點效，並為目前實務所

採。查系爭前案對於原告本件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54萬

6530元其中48萬1718.5元部分，固無既判力，已如前述；

然就系爭前案所爭執之重要爭點，即原告得否依系爭分割

遺產判決為據另行提起給付分割之財產訴訟等節，依前開

說明，當仍有爭點效，亦即兩造間就系爭前案確定判決

中，就兩造所提重要爭點所作成之判斷，自不得作相反之

主張。經查，分割共有物之判決，兼有形成判決及給付判

決之性質，一經確定即有執行力（參見最高法院79年度臺

上字第243號民事裁判意旨）；次按於繼承財產或共有物

分割之裁判，執行法院得將各繼承人或共有人分得部分點

交之，強制執行法第131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實務上乃認

分割共有物裁判兼有形成判決與給付判決之性質，具有執

行力。至其點交之方法，應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23條至第1

26條規定，如命分割之判決，雖僅載明各共有人分得之部

分而未為交付管業之宣示，但其內容實含有互為交付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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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故當事人仍得依本條規定請求點交（最高法院80年第

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要旨參照），故遺產分得部分之所有

權人，得持分割遺產之判決作為執行名義，依強制執行法

第131條第1項規定，對占有人聲請點交之。承上，債權人

依強制執行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聲請點交時，其點交方法

應適用第123條至第126條規定。如為動產，執行法院應依

強制執行法第123條第1項規定，命債務人交付該動產，屆

期仍不履行，則執行法院得以強制力將之取交予債權人。

至當事人間就分得部分之交付請求權，雖不發生既判力，

惟此係容許執行債務人於有爭執時，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

另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救濟問題，非得以其不具既判

力，而影響法條明文規定之執行力。又於分割遺產或共有

物事件中，如合併聲明請交付分得土地部分，法院應以無

權利保護必要予以駁回（前揭最高法院80年第1次民事庭

會議決議要旨參照），則依同一法理，縱經債權人另行起

訴而聲明交付分割之財產，仍將為法院以無權利保護必要

駁回，如執行法院復不許債權人聲請執行，不啻使債權人

救濟無門（參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1年11月12日1

01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27號研討結果）。查系爭分

割遺產判決已於112年5月4日確定等情，此據本院依職權

調取系爭案卷卷宗核閱無誤，而系爭分割遺產判決乃兼有

形成判決及給付判決之性質，一經確定即有執行力，業如

前述，是依上開說明，原告自得持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為執

行名義，請求被告應依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給付原告應獲分

配合庫存款289萬0311元之6分之1款項48萬1718.5元，而

無另行起訴請求被告給付之必要。又按，強制執行法第13

1條第1項係就繼承人依繼承財產分割之裁判所分得之遺產

為他繼承人占有而拒絕交付，或他繼承人應以金錢補償而

拒絕支付之情形，明定繼承人得以該裁判為執行名義聲請

強制執行，請求他繼承人交付或支付金錢，無須另取得執

行名義；惟分得之遺產如係被繼承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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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第三人係負清償義務之債務人，非上開條文所指占有遺

產而應為點交，或應以金錢補償之義務人，自無上開條文

之適用。又債權人對於強制執行法第2章第2節至第4節及

第115條至第116條之1所定其他財產權為強制執行，須有

執行名義，始得為之（參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363號

裁定意旨）。查原告雖仍主張經伊持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為

執行名義，聲請對被告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上開執行程序

受理後，以原告需另對被告取得執行名義為由而裁定駁回

聲請，故伊自有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為請

求之必要云云；然則，本院民事執行處係認系爭分割遺產

判決所指系爭合庫存款乃係寄託於第三人即被告之台銀帳

戶內，並非被告現實占有，故引用前揭最高法院112年臺

抗字第363號裁定意旨為據，而駁回原告前揭強制執行之

聲請等情，固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程序相關卷宗核

閱屬實；惟系爭合庫存款既係經兩造等洪伯燕之全體繼承

人於108年1月15日（洪伯燕死亡時）共同繼承該款項後，

始由被告於108年7月15日銷戶結清並存入被告系爭台銀帳

戶內，此有合庫函覆洪伯燕合庫帳戶之交易明細表附卷可

參（見本院卷第69至71頁），則被告取得上開遺產存款

後，雖將該遺產存款存入其自身台銀銀行帳戶內，然此僅

係其占有之方式態樣，尚與前揭最高法院裁判意旨所述繼

承標的本身為被繼承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有所不同，應

屬至明。基此，本院民事執行處誤認上開最高法院裁判意

旨內容，而裁定駁回原告強制執行之聲請，固有不當，然

此僅係原告是否得對上開裁定提起抗告之問題，尚無從依

此遽認原告所提本件訴訟請求48萬1718.5元部分有何權利

保護之必要。

（四）又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

產為公同共有，為民法第1151條所明定。部分繼承人未經

他繼承人同意而占有繼承之公同共有不動產，構成不當得

利，其債權仍屬於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他繼承人請求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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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履行此項債務，係公同共有債權之權利行使，非屬回

復公同共有債權之請求，尚無民法第821條規定之準用；

而應依同法第831條準用第828條第3項規定，除法律另有

規定外，須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或由公同共有

人全體為請求（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124號判決意

旨參照）。又「基於公同共有人全體對於公同共有債權不

可分割之支配力，因而具有法律上的不可分性，原則上應

由公同共有人全體共同行使公同共有債權（參照政治大學

法學院特聘教授王千維，公同共有債權之行使，見月旦法

學教室第160期，2016年2月）。繼承人之應繼分（潛在應

有部分），與分別共有之應有部分，本質上並不相同。縱

繼承債權之給付係屬事實上可分，但因繼承人對於遺產之

公同共有關係而成為法律上不可分，故繼承人之1人起訴

請求債務人履行其依應繼分比例獨自享有之部分債權，在

實體上並無理由（參照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陳瑋

佑，論繼承債權之訴訟上請求，見月旦法學雜誌第254

期，2016年7月）。」，亦有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5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2號審查意見可參。而按原告

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

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

命補正：（1）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2）

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前2項情形，原告

之訴因逾期未補正經裁判駁回後，不得再為補正，民事訴

訟法第249條第2、3項定有明文。次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

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必須一同起訴或一同被訴，

其當事人之適格，始能謂無欠缺。又遺產屬於繼承人全體

之公同共有，故就公同共有權利為訴訟者，乃屬固有必要

共同訴訟，應由公同共有人全體一同起訴或被訴，否則於

當事人之適格即有欠缺（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10號

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另

請求被告給付被繼承人洪伯燕之其他合庫存款遺產6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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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64811.5元（即請求54萬6530元扣除已分割48萬1718.5

元部分）；然洪伯燕死亡後，該尚未經系爭分割遺產判決

為分割之遺產即洪伯燕合庫存款38萬8869元（由華南永昌

證券公司於108年2月15日匯入38萬8689元，利息於108年6

月21日存入158元及108年7月15日轉帳銷戶22元，合計38

萬8869元，其6分之1即為64811.5元，見本院卷第71

頁），本亦應由洪伯燕之全體繼承人即兩造、洪賢明、洪

瑞惠、洪瑞蘭及洪采瑤等人共同繼承，則依前揭說明，原

告自應追加洪賢明、洪瑞惠、洪瑞蘭及洪采瑤等其他全體

繼承人為原告，始符合當事人適格，否則即有欠缺。而本

院就此前已於113年10月8日發函命原告應於該函送達10日

內，補正前揭當事人適格之欠缺，而該通知函業於同年月

11日合法送達原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

第79頁），然原告逾期迄至本件於113年11月5日審結前均

未具狀補正上開事項，亦有本院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85至86頁），揆諸前開規定，原告就此部分

所為本件訴訟，顯有當事人不適格之情形甚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

被告返還上開54萬6530元款項及法定遲延利息，或屬欠缺權

利保護必要，或有當事人不適格之情，既經本院審認如前，

依上開說明，自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

聲請即失所附麗，亦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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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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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9號
原      告  洪有德  
被      告  洪伯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為兄弟關係，兩造與訴外人洪賢明、洪瑞惠、洪瑞蘭及洪采瑤等人共同繼承被繼承人洪伯燕之遺產，且經本院家事法庭以111年度家繼訴字第12號判決分割遺產確定（下稱系爭分割遺產判決），依系爭分割遺產判決所示，原告就被繼承人洪伯燕所遺合作金庫銀行存款（下稱合庫存款）289萬0311元部分，可依應繼分比例即6分之1受分配。然原告於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確定後，欲依判決結果領取洪伯燕所遺系爭合庫存款時，始查悉被繼承人洪伯燕所遺系爭合庫存款之實際金額應為新臺幣（下同）327萬9180元，且早已於108年7月15日全數遭被告辦理結清，並匯入被告向台灣銀行苗栗分行所申設帳號000000000000號之帳戶內（下稱被告台銀帳戶）。被告顯係無法律關係獲有利益，且致原告本依繼承可取得被繼承人洪伯燕之系爭存款遺產54萬6530元（計算式：327萬9180元÷6＝54萬6530元）受有損害。又原告前曾執系爭分割遺產判決聲請對被告為強制執行，然經本院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8943號及第27569號民事裁定認定需另對被告取得執行名義，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54萬653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兩造為兄弟關係，兩造與洪賢明、洪瑞惠、洪瑞蘭及洪采瑤等人共同繼承被繼承人洪伯燕之遺產，且經本院家事法庭以系爭分割遺產判決認定原告就被繼承人洪伯燕所遺包含合庫存款289萬0311元等部分，均可依應繼分比例即6分之1受分配；然原告於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確定後，欲依判決結果領取洪伯燕所遺系爭合庫存款時，始查悉被繼承人洪伯燕所遺系爭合庫存款之實際金額應為327萬9180元，且早已於108年7月15日全數由被告辦理結清，並匯入被告台銀帳戶內；又原告前曾執系爭分割遺產判決聲請對被告為強制執行，然經本院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8943號及第27569號民事裁定認定需另對被告取得執行名義等情，固據原告提出系爭分割遺產判決、合庫取款憑條及匯款申請書代收入傳票、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8943號及第27569號民事裁定等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35頁），而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為何爭執，依法視同自認，是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信原告上開主張，洵屬真實。
（二）按訴訟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有既判力，當事人不得就該法律關係更行起訴，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及第400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而所謂訴訟標的，係指為確定私權所主張或不認之法律關係，欲法院對之加以裁判者。至法律關係，乃法律所定為權利主體之人，對於人或物所生之權利義務關係（最高法院61年台再字第186號判例參照）。89年2月9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2款，將原規定之「訴訟標的」修正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乃因訴訟標的之涵義，必須與原因事實相結合，以使訴狀所表明請求法院審判之範圍更加明確。則於判斷既判力之客觀範圍時，自應依原告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所特定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據，凡屬確定判決同一原因事實所涵攝之法律關係，均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確定判決所生之既判力，為免同一紛爭再燃，以杜當事人就法院據以判斷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基礎資料，再次要求法院另行確定或重新評價，故對當事人及後訴法院均有拘束力。當事人除就確定之終局判決經裁判之訴訟標的，不得更行起訴（既判力之消極作用）外，並就關於基準時點之權利狀態，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與該確定判決既判事項相異之認定，此乃既判力所揭「法院應以既判事項為基礎處理新訴」及「禁止矛盾」之積極作用，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規定之旨趣即明。按訴訟法上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乃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所謂同一事件，必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若三者有一不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自不受該確定判決之拘束。查原告前於112年間曾對被告提起交付金錢事件，主張因系爭分割遺產判決已確認原告可取得包含合庫帳戶存款等洪伯燕之遺產6分之1，故基於委任契約及系爭分割遺產判決，自得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分割遺產判決中附表一編號1、2、6所示洪伯燕之遺產即土地、建物及汽車出售價金6分之1共計232萬1666元予原告等情，此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567號民事判決原告之訴駁回並告確定（下稱系爭前案）在案，有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前案判決附卷可參，且為原告所不爭，是足認原告依系爭分割遺產判決所提系爭前案訴訟，並未併就本件合庫存款289萬0311元之6分之1款項48萬1718.5元（即原告本件聲明金額54萬6530元中之48萬1718.5元部分，計算式：289萬0311元÷6＝48萬1718.5元）對被告請求返還，而未經系爭前案判決原告之訴駁回確定甚明。而查，原告對被告提起本件訴訟所為聲明金額54萬6530元中之48萬1718.5元，固仍係基於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為主張，然此既未包含於系爭前案請求之範圍內，且原告所為本件主張之請求權基礎為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主張被告係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等情，足見本件與系爭前案之原因事實、請求金額及請求權基礎均屬不同，依上開說明，當認系爭前案對本件並無拘束力或既判力。
（三）又按，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之情形，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應解為在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法院及當事人對該重要爭點之法律關係，皆不得任作相反之判斷或主張，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此即學說上所謂爭點效，並為目前實務所採。查系爭前案對於原告本件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54萬6530元其中48萬1718.5元部分，固無既判力，已如前述；然就系爭前案所爭執之重要爭點，即原告得否依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為據另行提起給付分割之財產訴訟等節，依前開說明，當仍有爭點效，亦即兩造間就系爭前案確定判決中，就兩造所提重要爭點所作成之判斷，自不得作相反之主張。經查，分割共有物之判決，兼有形成判決及給付判決之性質，一經確定即有執行力（參見最高法院79年度臺上字第243號民事裁判意旨）；次按於繼承財產或共有物分割之裁判，執行法院得將各繼承人或共有人分得部分點交之，強制執行法第131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實務上乃認分割共有物裁判兼有形成判決與給付判決之性質，具有執行力。至其點交之方法，應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23條至第126條規定，如命分割之判決，雖僅載明各共有人分得之部分而未為交付管業之宣示，但其內容實含有互為交付之意義，故當事人仍得依本條規定請求點交（最高法院80年第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要旨參照），故遺產分得部分之所有權人，得持分割遺產之判決作為執行名義，依強制執行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對占有人聲請點交之。承上，債權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聲請點交時，其點交方法應適用第123條至第126條規定。如為動產，執行法院應依強制執行法第123條第1項規定，命債務人交付該動產，屆期仍不履行，則執行法院得以強制力將之取交予債權人。至當事人間就分得部分之交付請求權，雖不發生既判力，惟此係容許執行債務人於有爭執時，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另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救濟問題，非得以其不具既判力，而影響法條明文規定之執行力。又於分割遺產或共有物事件中，如合併聲明請交付分得土地部分，法院應以無權利保護必要予以駁回（前揭最高法院80年第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要旨參照），則依同一法理，縱經債權人另行起訴而聲明交付分割之財產，仍將為法院以無權利保護必要駁回，如執行法院復不許債權人聲請執行，不啻使債權人救濟無門（參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1年11月12日101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27號研討結果）。查系爭分割遺產判決已於112年5月4日確定等情，此據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案卷卷宗核閱無誤，而系爭分割遺產判決乃兼有形成判決及給付判決之性質，一經確定即有執行力，業如前述，是依上開說明，原告自得持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為執行名義，請求被告應依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給付原告應獲分配合庫存款289萬0311元之6分之1款項48萬1718.5元，而無另行起訴請求被告給付之必要。又按，強制執行法第131條第1項係就繼承人依繼承財產分割之裁判所分得之遺產為他繼承人占有而拒絕交付，或他繼承人應以金錢補償而拒絕支付之情形，明定繼承人得以該裁判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請求他繼承人交付或支付金錢，無須另取得執行名義；惟分得之遺產如係被繼承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則第三人係負清償義務之債務人，非上開條文所指占有遺產而應為點交，或應以金錢補償之義務人，自無上開條文之適用。又債權人對於強制執行法第2章第2節至第4節及第115條至第116條之1所定其他財產權為強制執行，須有執行名義，始得為之（參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363號裁定意旨）。查原告雖仍主張經伊持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對被告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上開執行程序受理後，以原告需另對被告取得執行名義為由而裁定駁回聲請，故伊自有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為請求之必要云云；然則，本院民事執行處係認系爭分割遺產判決所指系爭合庫存款乃係寄託於第三人即被告之台銀帳戶內，並非被告現實占有，故引用前揭最高法院112年臺抗字第363號裁定意旨為據，而駁回原告前揭強制執行之聲請等情，固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程序相關卷宗核閱屬實；惟系爭合庫存款既係經兩造等洪伯燕之全體繼承人於108年1月15日（洪伯燕死亡時）共同繼承該款項後，始由被告於108年7月15日銷戶結清並存入被告系爭台銀帳戶內，此有合庫函覆洪伯燕合庫帳戶之交易明細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9至71頁），則被告取得上開遺產存款後，雖將該遺產存款存入其自身台銀銀行帳戶內，然此僅係其占有之方式態樣，尚與前揭最高法院裁判意旨所述繼承標的本身為被繼承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有所不同，應屬至明。基此，本院民事執行處誤認上開最高法院裁判意旨內容，而裁定駁回原告強制執行之聲請，固有不當，然此僅係原告是否得對上開裁定提起抗告之問題，尚無從依此遽認原告所提本件訴訟請求48萬1718.5元部分有何權利保護之必要。
（四）又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為公同共有，為民法第1151條所明定。部分繼承人未經他繼承人同意而占有繼承之公同共有不動產，構成不當得利，其債權仍屬於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他繼承人請求債務人履行此項債務，係公同共有債權之權利行使，非屬回復公同共有債權之請求，尚無民法第821條規定之準用；而應依同法第831條準用第828條第3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須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或由公同共有人全體為請求（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12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基於公同共有人全體對於公同共有債權不可分割之支配力，因而具有法律上的不可分性，原則上應由公同共有人全體共同行使公同共有債權（參照政治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王千維，公同共有債權之行使，見月旦法學教室第160期，2016年2月）。繼承人之應繼分（潛在應有部分），與分別共有之應有部分，本質上並不相同。縱繼承債權之給付係屬事實上可分，但因繼承人對於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而成為法律上不可分，故繼承人之1人起訴請求債務人履行其依應繼分比例獨自享有之部分債權，在實體上並無理由（參照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陳瑋佑，論繼承債權之訴訟上請求，見月旦法學雜誌第254期，2016年7月）。」，亦有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2號審查意見可參。而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1）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2）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前2項情形，原告之訴因逾期未補正經裁判駁回後，不得再為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3項定有明文。次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必須一同起訴或一同被訴，其當事人之適格，始能謂無欠缺。又遺產屬於繼承人全體之公同共有，故就公同共有權利為訴訟者，乃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應由公同共有人全體一同起訴或被訴，否則於當事人之適格即有欠缺（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1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另請求被告給付被繼承人洪伯燕之其他合庫存款遺產6分之1即64811.5元（即請求54萬6530元扣除已分割48萬1718.5元部分）；然洪伯燕死亡後，該尚未經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為分割之遺產即洪伯燕合庫存款38萬8869元（由華南永昌證券公司於108年2月15日匯入38萬8689元，利息於108年6月21日存入158元及108年7月15日轉帳銷戶22元，合計38萬8869元，其6分之1即為64811.5元，見本院卷第71頁），本亦應由洪伯燕之全體繼承人即兩造、洪賢明、洪瑞惠、洪瑞蘭及洪采瑤等人共同繼承，則依前揭說明，原告自應追加洪賢明、洪瑞惠、洪瑞蘭及洪采瑤等其他全體繼承人為原告，始符合當事人適格，否則即有欠缺。而本院就此前已於113年10月8日發函命原告應於該函送達10日內，補正前揭當事人適格之欠缺，而該通知函業於同年月11日合法送達原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79頁），然原告逾期迄至本件於113年11月5日審結前均未具狀補正上開事項，亦有本院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5至86頁），揆諸前開規定，原告就此部分所為本件訴訟，顯有當事人不適格之情形甚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上開54萬6530元款項及法定遲延利息，或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或有當事人不適格之情，既經本院審認如前，依上開說明，自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亦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9號
原      告  洪有德  
被      告  洪伯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
    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
    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為兄弟關係，兩造與訴外人洪賢明、洪瑞惠
    、洪瑞蘭及洪采瑤等人共同繼承被繼承人洪伯燕之遺產，且
    經本院家事法庭以111年度家繼訴字第12號判決分割遺產確
    定（下稱系爭分割遺產判決），依系爭分割遺產判決所示，
    原告就被繼承人洪伯燕所遺合作金庫銀行存款（下稱合庫存
    款）289萬0311元部分，可依應繼分比例即6分之1受分配。
    然原告於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確定後，欲依判決結果領取洪伯
    燕所遺系爭合庫存款時，始查悉被繼承人洪伯燕所遺系爭合
    庫存款之實際金額應為新臺幣（下同）327萬9180元，且早
    已於108年7月15日全數遭被告辦理結清，並匯入被告向台灣
    銀行苗栗分行所申設帳號000000000000號之帳戶內（下稱被
    告台銀帳戶）。被告顯係無法律關係獲有利益，且致原告本
    依繼承可取得被繼承人洪伯燕之系爭存款遺產54萬6530元（
    計算式：327萬9180元÷6＝54萬6530元）受有損害。又原告前
    曾執系爭分割遺產判決聲請對被告為強制執行，然經本院執
    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8943號及第27569號民事裁定認定
    需另對被告取得執行名義，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
    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54萬653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兩造為兄弟關係，兩造與洪賢明、洪瑞惠、洪
      瑞蘭及洪采瑤等人共同繼承被繼承人洪伯燕之遺產，且經
      本院家事法庭以系爭分割遺產判決認定原告就被繼承人洪
      伯燕所遺包含合庫存款289萬0311元等部分，均可依應繼
      分比例即6分之1受分配；然原告於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確定
      後，欲依判決結果領取洪伯燕所遺系爭合庫存款時，始查
      悉被繼承人洪伯燕所遺系爭合庫存款之實際金額應為327
      萬9180元，且早已於108年7月15日全數由被告辦理結清，
      並匯入被告台銀帳戶內；又原告前曾執系爭分割遺產判決
      聲請對被告為強制執行，然經本院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
      字第18943號及第27569號民事裁定認定需另對被告取得執
      行名義等情，固據原告提出系爭分割遺產判決、合庫取款
      憑條及匯款申請書代收入傳票、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89
      43號及第27569號民事裁定等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35頁
      ），而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亦未提出任
      何書狀為何爭執，依法視同自認，是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
      果，堪信原告上開主張，洵屬真實。
（二）按訴訟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除法律別有規
      定外，有既判力，當事人不得就該法律關係更行起訴，此
      觀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及第400條第1項之規定
      自明。而所謂訴訟標的，係指為確定私權所主張或不認之
      法律關係，欲法院對之加以裁判者。至法律關係，乃法律
      所定為權利主體之人，對於人或物所生之權利義務關係（
      最高法院61年台再字第186號判例參照）。89年2月9日修
      正之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2款，將原規定之「訴訟
      標的」修正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乃因訴訟標的
      之涵義，必須與原因事實相結合，以使訴狀所表明請求法
      院審判之範圍更加明確。則於判斷既判力之客觀範圍時，
      自應依原告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所特定之訴訟標的法律關
      係為據，凡屬確定判決同一原因事實所涵攝之法律關係，
      均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確定判決所生之既判力，為免同
      一紛爭再燃，以杜當事人就法院據以判斷訴訟標的法律關
      係之基礎資料，再次要求法院另行確定或重新評價，故對
      當事人及後訴法院均有拘束力。當事人除就確定之終局判
      決經裁判之訴訟標的，不得更行起訴（既判力之消極作用
      ）外，並就關於基準時點之權利狀態，不得以該確定判決
      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
      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與
      該確定判決既判事項相異之認定，此乃既判力所揭「法院
      應以既判事項為基礎處理新訴」及「禁止矛盾」之積極作
      用，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規定之旨趣即明。按訴
      訟法上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乃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
      終局判決者而言。所謂同一事件，必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
      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若三者有一不同，即不得謂為同
      一事件，自不受該確定判決之拘束。查原告前於112年間
      曾對被告提起交付金錢事件，主張因系爭分割遺產判決已
      確認原告可取得包含合庫帳戶存款等洪伯燕之遺產6分之1
      ，故基於委任契約及系爭分割遺產判決，自得請求被告給
      付系爭分割遺產判決中附表一編號1、2、6所示洪伯燕之
      遺產即土地、建物及汽車出售價金6分之1共計232萬1666
      元予原告等情，此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567號民事判決
      原告之訴駁回並告確定（下稱系爭前案）在案，有本院依
      職權調取系爭前案判決附卷可參，且為原告所不爭，是足
      認原告依系爭分割遺產判決所提系爭前案訴訟，並未併就
      本件合庫存款289萬0311元之6分之1款項48萬1718.5元（
      即原告本件聲明金額54萬6530元中之48萬1718.5元部分，
      計算式：289萬0311元÷6＝48萬1718.5元）對被告請求返還
      ，而未經系爭前案判決原告之訴駁回確定甚明。而查，原
      告對被告提起本件訴訟所為聲明金額54萬6530元中之48萬
      1718.5元，固仍係基於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為主張，然此既
      未包含於系爭前案請求之範圍內，且原告所為本件主張之
      請求權基礎為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主張被告係無
      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等情，足見本件與系爭前案之原因
      事實、請求金額及請求權基礎均屬不同，依上開說明，當
      認系爭前案對本件並無拘束力或既判力。
（三）又按，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主
      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除
      有顯然違背法令之情形，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
      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應解為在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
      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法院及當事人對該重要爭點之
      法律關係，皆不得任作相反之判斷或主張，以符民事訴訟
      上之誠信原則，此即學說上所謂爭點效，並為目前實務所
      採。查系爭前案對於原告本件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54萬
      6530元其中48萬1718.5元部分，固無既判力，已如前述；
      然就系爭前案所爭執之重要爭點，即原告得否依系爭分割
      遺產判決為據另行提起給付分割之財產訴訟等節，依前開
      說明，當仍有爭點效，亦即兩造間就系爭前案確定判決中
      ，就兩造所提重要爭點所作成之判斷，自不得作相反之主
      張。經查，分割共有物之判決，兼有形成判決及給付判決
      之性質，一經確定即有執行力（參見最高法院79年度臺上
      字第243號民事裁判意旨）；次按於繼承財產或共有物分
      割之裁判，執行法院得將各繼承人或共有人分得部分點交
      之，強制執行法第131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實務上乃認分
      割共有物裁判兼有形成判決與給付判決之性質，具有執行
      力。至其點交之方法，應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23條至第126
      條規定，如命分割之判決，雖僅載明各共有人分得之部分
      而未為交付管業之宣示，但其內容實含有互為交付之意義
      ，故當事人仍得依本條規定請求點交（最高法院80年第1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要旨參照），故遺產分得部分之所有權
      人，得持分割遺產之判決作為執行名義，依強制執行法第
      131條第1項規定，對占有人聲請點交之。承上，債權人依
      強制執行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聲請點交時，其點交方法應
      適用第123條至第126條規定。如為動產，執行法院應依強
      制執行法第123條第1項規定，命債務人交付該動產，屆期
      仍不履行，則執行法院得以強制力將之取交予債權人。至
      當事人間就分得部分之交付請求權，雖不發生既判力，惟
      此係容許執行債務人於有爭執時，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另
      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救濟問題，非得以其不具既判力，
      而影響法條明文規定之執行力。又於分割遺產或共有物事
      件中，如合併聲明請交付分得土地部分，法院應以無權利
      保護必要予以駁回（前揭最高法院80年第1次民事庭會議
      決議要旨參照），則依同一法理，縱經債權人另行起訴而
      聲明交付分割之財產，仍將為法院以無權利保護必要駁回
      ，如執行法院復不許債權人聲請執行，不啻使債權人救濟
      無門（參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1年11月12日101年
      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27號研討結果）。查系爭分割遺
      產判決已於112年5月4日確定等情，此據本院依職權調取
      系爭案卷卷宗核閱無誤，而系爭分割遺產判決乃兼有形成
      判決及給付判決之性質，一經確定即有執行力，業如前述
      ，是依上開說明，原告自得持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為執行名
      義，請求被告應依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給付原告應獲分配合
      庫存款289萬0311元之6分之1款項48萬1718.5元，而無另
      行起訴請求被告給付之必要。又按，強制執行法第131條
      第1項係就繼承人依繼承財產分割之裁判所分得之遺產為
      他繼承人占有而拒絕交付，或他繼承人應以金錢補償而拒
      絕支付之情形，明定繼承人得以該裁判為執行名義聲請強
      制執行，請求他繼承人交付或支付金錢，無須另取得執行
      名義；惟分得之遺產如係被繼承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則
      第三人係負清償義務之債務人，非上開條文所指占有遺產
      而應為點交，或應以金錢補償之義務人，自無上開條文之
      適用。又債權人對於強制執行法第2章第2節至第4節及第1
      15條至第116條之1所定其他財產權為強制執行，須有執行
      名義，始得為之（參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363號裁定
      意旨）。查原告雖仍主張經伊持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為執行
      名義，聲請對被告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上開執行程序受理
      後，以原告需另對被告取得執行名義為由而裁定駁回聲請
      ，故伊自有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為請求之
      必要云云；然則，本院民事執行處係認系爭分割遺產判決
      所指系爭合庫存款乃係寄託於第三人即被告之台銀帳戶內
      ，並非被告現實占有，故引用前揭最高法院112年臺抗字
      第363號裁定意旨為據，而駁回原告前揭強制執行之聲請
      等情，固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程序相關卷宗核閱屬
      實；惟系爭合庫存款既係經兩造等洪伯燕之全體繼承人於
      108年1月15日（洪伯燕死亡時）共同繼承該款項後，始由
      被告於108年7月15日銷戶結清並存入被告系爭台銀帳戶內
      ，此有合庫函覆洪伯燕合庫帳戶之交易明細表附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69至71頁），則被告取得上開遺產存款後，雖
      將該遺產存款存入其自身台銀銀行帳戶內，然此僅係其占
      有之方式態樣，尚與前揭最高法院裁判意旨所述繼承標的
      本身為被繼承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有所不同，應屬至明
      。基此，本院民事執行處誤認上開最高法院裁判意旨內容
      ，而裁定駁回原告強制執行之聲請，固有不當，然此僅係
      原告是否得對上開裁定提起抗告之問題，尚無從依此遽認
      原告所提本件訴訟請求48萬1718.5元部分有何權利保護之
      必要。
（四）又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
      產為公同共有，為民法第1151條所明定。部分繼承人未經
      他繼承人同意而占有繼承之公同共有不動產，構成不當得
      利，其債權仍屬於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他繼承人請求債
      務人履行此項債務，係公同共有債權之權利行使，非屬回
      復公同共有債權之請求，尚無民法第821條規定之準用；
      而應依同法第831條準用第828條第3項規定，除法律另有
      規定外，須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或由公同共有
      人全體為請求（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124號判決意
      旨參照）。又「基於公同共有人全體對於公同共有債權不
      可分割之支配力，因而具有法律上的不可分性，原則上應
      由公同共有人全體共同行使公同共有債權（參照政治大學
      法學院特聘教授王千維，公同共有債權之行使，見月旦法
      學教室第160期，2016年2月）。繼承人之應繼分（潛在應
      有部分），與分別共有之應有部分，本質上並不相同。縱
      繼承債權之給付係屬事實上可分，但因繼承人對於遺產之
      公同共有關係而成為法律上不可分，故繼承人之1人起訴
      請求債務人履行其依應繼分比例獨自享有之部分債權，在
      實體上並無理由（參照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陳瑋佑
      ，論繼承債權之訴訟上請求，見月旦法學雜誌第254期，2
      016年7月）。」，亦有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5年法
      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2號審查意見可參。而按原告之訴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
      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
      正：（1）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2）依其
      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前2項情形，原告之訴
      因逾期未補正經裁判駁回後，不得再為補正，民事訴訟法
      第249條第2、3項定有明文。次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
      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必須一同起訴或一同被訴，其當
      事人之適格，始能謂無欠缺。又遺產屬於繼承人全體之公
      同共有，故就公同共有權利為訴訟者，乃屬固有必要共同
      訴訟，應由公同共有人全體一同起訴或被訴，否則於當事
      人之適格即有欠缺（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10號判決
      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另請求
      被告給付被繼承人洪伯燕之其他合庫存款遺產6分之1即64
      811.5元（即請求54萬6530元扣除已分割48萬1718.5元部
      分）；然洪伯燕死亡後，該尚未經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為分
      割之遺產即洪伯燕合庫存款38萬8869元（由華南永昌證券
      公司於108年2月15日匯入38萬8689元，利息於108年6月21
      日存入158元及108年7月15日轉帳銷戶22元，合計38萬886
      9元，其6分之1即為64811.5元，見本院卷第71頁），本亦
      應由洪伯燕之全體繼承人即兩造、洪賢明、洪瑞惠、洪瑞
      蘭及洪采瑤等人共同繼承，則依前揭說明，原告自應追加
      洪賢明、洪瑞惠、洪瑞蘭及洪采瑤等其他全體繼承人為原
      告，始符合當事人適格，否則即有欠缺。而本院就此前已
      於113年10月8日發函命原告應於該函送達10日內，補正前
      揭當事人適格之欠缺，而該通知函業於同年月11日合法送
      達原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79頁），
      然原告逾期迄至本件於113年11月5日審結前均未具狀補正
      上開事項，亦有本院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
      85至86頁），揆諸前開規定，原告就此部分所為本件訴訟
      ，顯有當事人不適格之情形甚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
    被告返還上開54萬6530元款項及法定遲延利息，或屬欠缺權
    利保護必要，或有當事人不適格之情，既經本院審認如前，
    依上開說明，自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
    聲請即失所附麗，亦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9號
原      告  洪有德  
被      告  洪伯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為兄弟關係，兩造與訴外人洪賢明、洪瑞惠、洪瑞蘭及洪采瑤等人共同繼承被繼承人洪伯燕之遺產，且經本院家事法庭以111年度家繼訴字第12號判決分割遺產確定（下稱系爭分割遺產判決），依系爭分割遺產判決所示，原告就被繼承人洪伯燕所遺合作金庫銀行存款（下稱合庫存款）289萬0311元部分，可依應繼分比例即6分之1受分配。然原告於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確定後，欲依判決結果領取洪伯燕所遺系爭合庫存款時，始查悉被繼承人洪伯燕所遺系爭合庫存款之實際金額應為新臺幣（下同）327萬9180元，且早已於108年7月15日全數遭被告辦理結清，並匯入被告向台灣銀行苗栗分行所申設帳號000000000000號之帳戶內（下稱被告台銀帳戶）。被告顯係無法律關係獲有利益，且致原告本依繼承可取得被繼承人洪伯燕之系爭存款遺產54萬6530元（計算式：327萬9180元÷6＝54萬6530元）受有損害。又原告前曾執系爭分割遺產判決聲請對被告為強制執行，然經本院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8943號及第27569號民事裁定認定需另對被告取得執行名義，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54萬653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兩造為兄弟關係，兩造與洪賢明、洪瑞惠、洪瑞蘭及洪采瑤等人共同繼承被繼承人洪伯燕之遺產，且經本院家事法庭以系爭分割遺產判決認定原告就被繼承人洪伯燕所遺包含合庫存款289萬0311元等部分，均可依應繼分比例即6分之1受分配；然原告於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確定後，欲依判決結果領取洪伯燕所遺系爭合庫存款時，始查悉被繼承人洪伯燕所遺系爭合庫存款之實際金額應為327萬9180元，且早已於108年7月15日全數由被告辦理結清，並匯入被告台銀帳戶內；又原告前曾執系爭分割遺產判決聲請對被告為強制執行，然經本院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8943號及第27569號民事裁定認定需另對被告取得執行名義等情，固據原告提出系爭分割遺產判決、合庫取款憑條及匯款申請書代收入傳票、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8943號及第27569號民事裁定等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35頁），而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為何爭執，依法視同自認，是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信原告上開主張，洵屬真實。
（二）按訴訟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有既判力，當事人不得就該法律關係更行起訴，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及第400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而所謂訴訟標的，係指為確定私權所主張或不認之法律關係，欲法院對之加以裁判者。至法律關係，乃法律所定為權利主體之人，對於人或物所生之權利義務關係（最高法院61年台再字第186號判例參照）。89年2月9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2款，將原規定之「訴訟標的」修正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乃因訴訟標的之涵義，必須與原因事實相結合，以使訴狀所表明請求法院審判之範圍更加明確。則於判斷既判力之客觀範圍時，自應依原告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所特定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據，凡屬確定判決同一原因事實所涵攝之法律關係，均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確定判決所生之既判力，為免同一紛爭再燃，以杜當事人就法院據以判斷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基礎資料，再次要求法院另行確定或重新評價，故對當事人及後訴法院均有拘束力。當事人除就確定之終局判決經裁判之訴訟標的，不得更行起訴（既判力之消極作用）外，並就關於基準時點之權利狀態，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與該確定判決既判事項相異之認定，此乃既判力所揭「法院應以既判事項為基礎處理新訴」及「禁止矛盾」之積極作用，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規定之旨趣即明。按訴訟法上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乃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所謂同一事件，必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若三者有一不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自不受該確定判決之拘束。查原告前於112年間曾對被告提起交付金錢事件，主張因系爭分割遺產判決已確認原告可取得包含合庫帳戶存款等洪伯燕之遺產6分之1，故基於委任契約及系爭分割遺產判決，自得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分割遺產判決中附表一編號1、2、6所示洪伯燕之遺產即土地、建物及汽車出售價金6分之1共計232萬1666元予原告等情，此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567號民事判決原告之訴駁回並告確定（下稱系爭前案）在案，有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前案判決附卷可參，且為原告所不爭，是足認原告依系爭分割遺產判決所提系爭前案訴訟，並未併就本件合庫存款289萬0311元之6分之1款項48萬1718.5元（即原告本件聲明金額54萬6530元中之48萬1718.5元部分，計算式：289萬0311元÷6＝48萬1718.5元）對被告請求返還，而未經系爭前案判決原告之訴駁回確定甚明。而查，原告對被告提起本件訴訟所為聲明金額54萬6530元中之48萬1718.5元，固仍係基於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為主張，然此既未包含於系爭前案請求之範圍內，且原告所為本件主張之請求權基礎為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主張被告係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等情，足見本件與系爭前案之原因事實、請求金額及請求權基礎均屬不同，依上開說明，當認系爭前案對本件並無拘束力或既判力。
（三）又按，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之情形，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應解為在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法院及當事人對該重要爭點之法律關係，皆不得任作相反之判斷或主張，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此即學說上所謂爭點效，並為目前實務所採。查系爭前案對於原告本件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54萬6530元其中48萬1718.5元部分，固無既判力，已如前述；然就系爭前案所爭執之重要爭點，即原告得否依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為據另行提起給付分割之財產訴訟等節，依前開說明，當仍有爭點效，亦即兩造間就系爭前案確定判決中，就兩造所提重要爭點所作成之判斷，自不得作相反之主張。經查，分割共有物之判決，兼有形成判決及給付判決之性質，一經確定即有執行力（參見最高法院79年度臺上字第243號民事裁判意旨）；次按於繼承財產或共有物分割之裁判，執行法院得將各繼承人或共有人分得部分點交之，強制執行法第131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實務上乃認分割共有物裁判兼有形成判決與給付判決之性質，具有執行力。至其點交之方法，應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23條至第126條規定，如命分割之判決，雖僅載明各共有人分得之部分而未為交付管業之宣示，但其內容實含有互為交付之意義，故當事人仍得依本條規定請求點交（最高法院80年第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要旨參照），故遺產分得部分之所有權人，得持分割遺產之判決作為執行名義，依強制執行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對占有人聲請點交之。承上，債權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聲請點交時，其點交方法應適用第123條至第126條規定。如為動產，執行法院應依強制執行法第123條第1項規定，命債務人交付該動產，屆期仍不履行，則執行法院得以強制力將之取交予債權人。至當事人間就分得部分之交付請求權，雖不發生既判力，惟此係容許執行債務人於有爭執時，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另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救濟問題，非得以其不具既判力，而影響法條明文規定之執行力。又於分割遺產或共有物事件中，如合併聲明請交付分得土地部分，法院應以無權利保護必要予以駁回（前揭最高法院80年第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要旨參照），則依同一法理，縱經債權人另行起訴而聲明交付分割之財產，仍將為法院以無權利保護必要駁回，如執行法院復不許債權人聲請執行，不啻使債權人救濟無門（參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1年11月12日101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27號研討結果）。查系爭分割遺產判決已於112年5月4日確定等情，此據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案卷卷宗核閱無誤，而系爭分割遺產判決乃兼有形成判決及給付判決之性質，一經確定即有執行力，業如前述，是依上開說明，原告自得持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為執行名義，請求被告應依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給付原告應獲分配合庫存款289萬0311元之6分之1款項48萬1718.5元，而無另行起訴請求被告給付之必要。又按，強制執行法第131條第1項係就繼承人依繼承財產分割之裁判所分得之遺產為他繼承人占有而拒絕交付，或他繼承人應以金錢補償而拒絕支付之情形，明定繼承人得以該裁判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請求他繼承人交付或支付金錢，無須另取得執行名義；惟分得之遺產如係被繼承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則第三人係負清償義務之債務人，非上開條文所指占有遺產而應為點交，或應以金錢補償之義務人，自無上開條文之適用。又債權人對於強制執行法第2章第2節至第4節及第115條至第116條之1所定其他財產權為強制執行，須有執行名義，始得為之（參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363號裁定意旨）。查原告雖仍主張經伊持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對被告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上開執行程序受理後，以原告需另對被告取得執行名義為由而裁定駁回聲請，故伊自有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為請求之必要云云；然則，本院民事執行處係認系爭分割遺產判決所指系爭合庫存款乃係寄託於第三人即被告之台銀帳戶內，並非被告現實占有，故引用前揭最高法院112年臺抗字第363號裁定意旨為據，而駁回原告前揭強制執行之聲請等情，固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程序相關卷宗核閱屬實；惟系爭合庫存款既係經兩造等洪伯燕之全體繼承人於108年1月15日（洪伯燕死亡時）共同繼承該款項後，始由被告於108年7月15日銷戶結清並存入被告系爭台銀帳戶內，此有合庫函覆洪伯燕合庫帳戶之交易明細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9至71頁），則被告取得上開遺產存款後，雖將該遺產存款存入其自身台銀銀行帳戶內，然此僅係其占有之方式態樣，尚與前揭最高法院裁判意旨所述繼承標的本身為被繼承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有所不同，應屬至明。基此，本院民事執行處誤認上開最高法院裁判意旨內容，而裁定駁回原告強制執行之聲請，固有不當，然此僅係原告是否得對上開裁定提起抗告之問題，尚無從依此遽認原告所提本件訴訟請求48萬1718.5元部分有何權利保護之必要。
（四）又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為公同共有，為民法第1151條所明定。部分繼承人未經他繼承人同意而占有繼承之公同共有不動產，構成不當得利，其債權仍屬於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他繼承人請求債務人履行此項債務，係公同共有債權之權利行使，非屬回復公同共有債權之請求，尚無民法第821條規定之準用；而應依同法第831條準用第828條第3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須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或由公同共有人全體為請求（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12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基於公同共有人全體對於公同共有債權不可分割之支配力，因而具有法律上的不可分性，原則上應由公同共有人全體共同行使公同共有債權（參照政治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王千維，公同共有債權之行使，見月旦法學教室第160期，2016年2月）。繼承人之應繼分（潛在應有部分），與分別共有之應有部分，本質上並不相同。縱繼承債權之給付係屬事實上可分，但因繼承人對於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而成為法律上不可分，故繼承人之1人起訴請求債務人履行其依應繼分比例獨自享有之部分債權，在實體上並無理由（參照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陳瑋佑，論繼承債權之訴訟上請求，見月旦法學雜誌第254期，2016年7月）。」，亦有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2號審查意見可參。而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1）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2）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前2項情形，原告之訴因逾期未補正經裁判駁回後，不得再為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3項定有明文。次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必須一同起訴或一同被訴，其當事人之適格，始能謂無欠缺。又遺產屬於繼承人全體之公同共有，故就公同共有權利為訴訟者，乃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應由公同共有人全體一同起訴或被訴，否則於當事人之適格即有欠缺（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1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另請求被告給付被繼承人洪伯燕之其他合庫存款遺產6分之1即64811.5元（即請求54萬6530元扣除已分割48萬1718.5元部分）；然洪伯燕死亡後，該尚未經系爭分割遺產判決為分割之遺產即洪伯燕合庫存款38萬8869元（由華南永昌證券公司於108年2月15日匯入38萬8689元，利息於108年6月21日存入158元及108年7月15日轉帳銷戶22元，合計38萬8869元，其6分之1即為64811.5元，見本院卷第71頁），本亦應由洪伯燕之全體繼承人即兩造、洪賢明、洪瑞惠、洪瑞蘭及洪采瑤等人共同繼承，則依前揭說明，原告自應追加洪賢明、洪瑞惠、洪瑞蘭及洪采瑤等其他全體繼承人為原告，始符合當事人適格，否則即有欠缺。而本院就此前已於113年10月8日發函命原告應於該函送達10日內，補正前揭當事人適格之欠缺，而該通知函業於同年月11日合法送達原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79頁），然原告逾期迄至本件於113年11月5日審結前均未具狀補正上開事項，亦有本院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5至86頁），揆諸前開規定，原告就此部分所為本件訴訟，顯有當事人不適格之情形甚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上開54萬6530元款項及法定遲延利息，或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或有當事人不適格之情，既經本院審認如前，依上開說明，自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亦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